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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安全字„2021‟2号 

 

 

东北大学 2020 年第四季度及 2021 年第一季度

安全情况的通报 

 

各部门: 

按照安全管理标准化建设的相关要求，为验证各项安全制度

措施的适宜性、充分性和有效性，检查各项安全目标、指标的完

成情况，学校定期对标准化管理体系运行情况进行自评，客观分

析运行质量，持续改进管理工作，不断提高安全管理绩效。现将

2020 年第四季度和 2021 年第一季度安全自评情况通报如下： 

一、安全事故（事件） 

在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各部门安全管理水平不断提升，

全员安全意识不断增强，2020 年第四季度及 2021 年第一季度我

校未发生安全事故（事件)，安全形势持续向好发展。 

东 北 大 学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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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全管理情况 

对照《东北大学安全管理标准化检查规范》，按照治理体系

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仍然存在个别问题，主要表现在： 

1.目标职责方面： 

（1）部分部门未能实现在自评基础上，以问题为导向，制

定有针对性的年度安全管理工作计划； 

（2）部分部门标准化达标验收通过后未能坚持建设和持续

改进，管理呈现弱化趋势； 

（3）部分部门未能充分利用“安全生产月”“消防安全周”

等活动契机，开展适合自身特点的安全文化活动。 

2.制度管理方面： 

（1）部分部门制度建设与管理不相适应，制度缺失或内容

与实际不符； 

（2）部分部门在安全管理中，有的事项需要管理，但没有

规则；有的事项有制度，但没有执行。 

3.教育培训方面： 

（1）部分部门未能实现结合自身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的年度

安全教育培训计划； 

（2）部分部门仍混淆新人教育、违章教育和技能培训，未

能根据三者的培训对象、内容和重点等分别采取有针对性的培训

措施； 

（3）部分部门教育培训有效性不高，对违章人员教育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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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走过场，不能举一反三，使得同类型“三违”行为在本部门

重复发生，极大地增加了安全事故发生率。 

4.现场管理方面： 

（1）部分部门对相关方管理还未足够重视，对进入本安全

管理区域的本部门以外的人员管理还不到位。例如，人员基本情

况、审批部门、安全教育、监督检查等； 

（2）部分部门对作业管理，特别是动火、高空、有限空间

等危险作业；特种设备操作；有毒有害、易燃易爆、高温等危险

性实验等缺乏入口审批和过程监管； 

（3）部分部门对“三违”行为治理缺乏有效的工作机制，

治理力度不够，存在同一人“三违”行为重复发生情况。存在无

制度或有制度但执行不力，全年零处理情况。特别是管理复杂的

部位，管理存在宽、松、软现象。 

5.双控机制方面： 

（1）风险辨识工作：部分部门未能实现基于微网格的风险

辨识动态管理，网格功能发生变化，没有重新辨识风险，风险等

级没有做到及时更新；微网格管控措施与辨识出的风险不匹配，

针对性不强，不能实现有效控制风险，避免事故发生； 

（2）隐患排查工作：部分部门未能针对本部门特点制定隐

患排查计划，检查现场多、督促落实少，月、周、日查不能按照

各类检查规范对标对表进行，发现隐患和问题能力有待进一步提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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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隐患治理工作，部分部门未能按照学校专项治理要求

制定本部门实施细则，安全隐患治理不及时，周期长，防护难度

大。未牢固树立起“隐患就是事故”的安全理念。 

6.应急管理方面： 

（1）各类预案规范化程度不高，应急管理体系尚未建立，

各级各类应急准备、应急演练不到位； 

（2）微网格现场处置方案与可能发生的事故类型不匹配，

应急物资针对性不强，对可能发生的事故、危险源特性、管控措

施、防护用品使用、现场处置措施等培训和演练不到位，突发事

件不能实现从容应对。 

7.事故管理方面： 

（1）部分部门对发生在本部门内部的部门调查处理权限范

围内的安全事故，没有严格按照“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事故

责任人未受到处理不放过、事故责任人和周围群众没有受到教育

不放过、事故没有制订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不放过”的“四不放

过”原则进行事故处理。  

（2）部分部门没有针对学校通报中的安全事故开展警示教

育，没有实现“一人出事故，全校受教育”。同类型违章行为时

有发生，责任追究制度的震慑作用没有充分发挥，部门内部的不

安全行为成为最大的安全隐患。 

三、安全管理专项整治情况 

根据《东北大学安全管理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方案》（东大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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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字„2020‟8号）文件精神，各相关职能部门陆续制定、出台

科研项目安全、消防安全、食品安全、废弃物处置安全等多个安

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目前，各方案扎实推进、有效实

施。 

（一）用电安全等专项整治行动进入第二阶段 

1.特种设备专项整治情况  

2020 年 9 月起，学校联合检查组对存在特种设备隐患部门

的隐患整改情况进行了“回头看”，通过检查发现学校之前通报

的部分部门特种设备安全隐患已基本整改到位，但仍然发现有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在未取得《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的情况下，

违规使用特种设备”的违章行为。 

学校将根据《东北大学“三违”行为检查管理办法》依规处

理相关“三违”行为，同时通过“三违”行为曝光工作机制、安

全情况通报工作机制等，开展警示教育，杜绝类似“三违”行为

重复发生。 

2.消防安全之“人走断电”专项整治情况 

2021年 2月学校联合检查组再次对涉及公房较多的部门“人

走断电”情况开展监督检查，重点督查了提升“人走断电率”的

举措和实际效果。检查发现：（1）仍有个别部门各房间应急备用

钥匙管理不到位，突发事故不能及时打开房间门；（2）个别教师

办公室和研究生学习室“人走不断电”问题仍然比较突出。 

学校将针对问题较为突出的部位，采取约谈安全负责人、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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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督办等工作机制，督促相关部门消除安全隐患，避免发生安全

事故。 

3.危化品安全专项整治情况 

从 2020 年 10 月起，学校联合检查组定期对照隐患清单开展

“回头看”，通过检查发现，学校通报的主要问题基本得到整改。

但个别部位仍然存在：（1）危险化学品随意摆放，未放入专用存

放空间情况；（2）固体液体、配伍禁忌化学品混放等情况；（3）

化学品试剂无标签或化学品分装后未重新粘贴新标签情况。 

学校将根据《东北大学“三违”行为检查管理办法》依规处

理相关“三违”行为，同时通过“三违”行为曝光工作机制、安

全情况通报工作机制等，开展警示教育，杜绝类似“三违”行为

重复发生。 

（二）食品安全等专项整治行动启动实施 

1.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情况 

（1）基本情况 

按照《东北大学食品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施细则》的安

排，校安全督查组与后勤管理处共同组成联合检查组，自 2020

年 11 月 23 日起，利用 8 天时间，对学校三个校区与食品安全相

关的二级部门食品安全管理情况和餐饮部位进行了全覆盖检查，

共检查二级部门 6 个，餐饮部位 20 处。 

（2）主要问题 

本次专项整治发现，相关部门在食品安全方面仍存在一些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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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环节：一是个别涉及食品安全的部门管理制度缺失或制度落实

不到位；二是部分技防措施不到位，如晨检监控设备完好率未能

达到 100%，食品加工涉及安全方面的关键环节缺乏有效监管措

施等；三是个别实行目标管理的餐饮部位，食品安全管理相对薄

弱，对食品原材料索证索票和后厨环境卫生方面的管理不到位；

四是个别食堂后厨卫生须进一步加强管理，如：食品加工机械的

清洗、冷库定期除霜、排水沟盖板的密封、餐厨垃圾的保存环境

等。 

（3）整治措施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学校已列入《安全检查隐患清单》并

告知相关部门限时整改。涉及食品安全的相关部门应举一反三，

对照《东北大学食品安全安全检查规范》，对标对表全面排查并

消除食品安全隐患，避免发生食品安全事件。学校将加强食品安

全智慧安防系统建设，加强对食品安全关键环节的监管力度。学

校联合检查组将对照隐患清单开展“回头看”，跟踪督查、一盯

到底，确保专项整治工作落到实处。对整改不力的部门，学校将

实名通报、约谈相关负责人，并下达书面整改通知书；对整改不

力且发生安全事故的部门，将追究相关管理人员和违章人员的责

任。 

2.实验废弃物处置专项整治 

（1）基本情况 

按照《东北大学危险废弃物处置专项督查行动实施细则》，



 

 —8— 

学校成立由后勤管理处和安全督查组组成的联合检查组，以现场

检查的方式对学校相关部门废弃物处置情况进行了监督检查。 

（2）主要问题 

本次检查发现个别部门在实验废弃物处置方面仍存在一些

薄弱环节：一是存在实验废弃物与生活垃圾混放问题；二是化学

废弃物未分类存放问题；三是实验废弃物未划定专区存放问题。 

（3）整治措施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学校已列入《安全检查隐患清单》并

告知相关部门限时整改。相关部门应举一反三，对照《东北大学

实验室危险废弃物安全检查规范》，对标对表全面排查并消除安

全隐患。学校将进一步加强实验室危险废弃物处置力度，在条件

允许情况下尽早启用实验室危险废弃物中转站。学校联合检查组

将对照隐患清单开展“回头看”，跟踪督查、一盯到底，确保专

项整治工作落到实处。对整改不力的部门，学校将实名通报、约

谈相关负责人，并下达书面整改通知书；对整改不力且发生安全

事故的部门，将追究相关管理人员和违章人员的责任。 

3.消防设施和应急疏散设备设施专项整治情况 

（1）基本情况 

根据《东北大学消防和应急疏散设备设施专项督查行动实施

方案》，学校成立由安委会办公室、公安处和安全督查组组成的

联合检查组，于 2020 年 12 月 7 日起，以现场检查的方式对南湖

校区、浑南校区和沈河校区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灯等设备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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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全面排查。 

（2）主要问题 

本次专项整治发现，学校在消防设施和应急疏散设备设施管

理方面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个别部位消火栓无水情况仍然存

在；个别部位疏散通道未配备应急指示灯；个别部位存在堵塞消

防通道情况等。 

（3）整治措施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学校已列入《安全检查隐患清单》并

告知相关部门限时整改。相关部门应举一反三，对标对表全面排

查并消除消防安全安全隐患，避免发生火情事件。同时，人员密

集的部位应结合本部门特点，将疏散逃生等方面培训列入本部门

教育培训计划，并开展疏散逃生应急演练。学校联合检查组将对

照隐患清单开展“回头看”，跟踪督查、一盯到底，确保专项整

治工作落到实处。对整改不力的部门，学校将实名通报、约谈相

关负责人，并下达书面整改通知书；对整改不力且发生安全事故

的部门，将追究相关管理人员和违章人员的责任。 

四、持续推进部门安全管理标准化建设情况 

为进一步推进学校安全管理标准化建设工作，全面提升学校

安全管理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学校下发了《关于开展专项安

全管理标准化建设达标验收工作的通知》，启动专项安全管理标

准化建设达标验收工作，拟通过预评价、分类指导、首批达标验

收、全面达标验收四个阶段，力争今年 12 月底前，各专项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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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部门安全管理标准化建设全面实现达标。 

五、相关要求 

（一）对标自查风险，提升治理能力 

请各部门按照学校安全工作布置会的相关要求及通报中的

相关管理问题，认真梳理本部门安全管理薄弱环节，以问题为导

向，完善本部门安全管理工作计划，逐级落实责任，扎实做好部

门安全管理工作，及时化解安全风险，进一步提升安全治理能力，

全力维护师生生命财产安全和教学科研秩序稳定。 

（二）围绕重点工作，深入推进落实 

各部门要根据《东北大学安全管理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方案》

及通报中的安全隐患和“三违”行为，对标对表开展自查自纠，

完善本部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建立问题隐患和整改方案

“两个清单",明确整改责任人和整改要求,坚持边查边改、立查

立改，力争部门专项整治工作取得较大成效。 

（三）加强底线思维，增强红线意识 

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到安全工作对于维护学校各项事业平稳

发展的极端重要性，要牢牢守住安全底线，通过安全警示教育，

举一反三，树立“隐患就是事故”理念，杜绝触碰红线，并本着

对师生生命财产和学校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不断加强政治责任

感，克服侥幸心理和麻痹思想，做细做实做好安全管理各项工作，

助力学校“十四五”规划开好局、起好步，为一流大学建设保驾

护航，以安全稳定的校园环境向建党一百周年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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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通报。 

 

 

                      东北大学 

                    2021 年 4 月 30 日 

 

 

 

 

 

 

 

 

 

 

 

 

 

 

 

 



 

 —12— 

 

东北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1 年 4月 3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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